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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台湾屏东科技大学、海南金德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颜昌瑞、段兆麟、柯立祥、梁佑慎、黄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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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名牌农产品  莲雾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名牌农产品莲雾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名牌农产品莲雾评选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8855 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取样方法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所有部分) 

  GB/T 12295 水果、蔬菜制品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海南名牌农产品   

在海南省境内生产、经评选认定获得“海南名牌农产品”称号、并获准使用“海南名牌农产品”标

志的农产品。 

3.2  

品种特性  

不同品种在正常生产条件下表现出的植物学或农艺性状等特性，包括该品种的物候期、开花结果习  

性以及果形。 

3.3  

形状完整 

钟型果形，无环境或病虫害引起的畸形。 

3.4  

成熟  

果实重量不再增加、果色转色完全的生理时期。 

3.5  

腐烂  

果实由于田间病虫害或贮运等过程造成果实的腐败的过程。 

3.6  

机械性伤害  

采收或运输过程中，因机械性的碰撞或堆积所造成的损伤。 



DBHN /005—2014 

2 

3.7   

裂果 

果实生育过程中，由于气候或土壤水分等因素造成果实微裂或明显开裂的现象。 

 

3.8   

损害  

果实因田间病虫害、采收或运输过程的机械性伤害或贮运等因子造成果实的老化、腐损或损害。 

4 要求 

4.1 园地规划 

4.1.1 基地周围应设有防护林带，防护林树种不应是莲雾主要病虫害的寄主。 

4.1.2 宜采宽行式栽植，即行距 7 m～8 m，株距 5 m～6 m。 

4.1.3 同一小区地块应种植单一品种，避免混栽不同成熟期品种。 

4.1.4 坡地栽培坡度小于 15 度时，适宜沿等高线栽植；坡度达 15 度时，应做内斜式平台阶段

栽植。 

4.1.5 坡地种植应等高开垦，大于 25 度的坡地不宜种植。 

4.2 苗木繁育 

4.2.1 砧木 

4.2.1.1 适应当地气侯条件、抗逆性强。 

4.2.1.2 与接穗亲和力强，生长一致、速生、早结。 

4.2.1.3 生长健壮，根系强壮，无检疫性病虫害。 

4.2.1.4 种源丰富，以 1 年～2 年生实生苗为好，不能使用老、弱、病、残的实生苗作砧木。 

4.2.1.5 应修剪以矮化树型，否则因过密日照通风不良，易生病虫害且开花晚，果实发展慢，结果减

少。 

4.2.2 接穗 

4.2.2.1 接穗应从确认的品种接穗圃或品种纯正的母本接穗园中采集。 

4.2.2.2 接穗应采自健康的青壮龄树，选光照充足、稳定老熟、充实饱满的 1年～2 年生枝，采无病

虫为害残迹，枝皮光滑，芽眼饱满的枝段作接穗；如果用于补片芽接，以选用枝条圆满、中髓木质化的

枝段为好。 

4.2.2.3 若从国（境）外引进接穗，须经种子管理部门和植物检疫部门批准。 

4.3 果园管理 

4.3.1 土壤管理 

4.3.1.1 结合基肥施用，在树冠两侧滴水线下各挖一条沟，一般为 100 cm（长）×50 cm（宽）×40 cm

（深），施入绿肥、腐熟有机肥和磷肥。 

4.3.1.2 根圈或种植带宜周年覆盖。 

4.3.1.3 根圈杂草应用人工、机械防除，行间杂草可使用化学除草剂防除。 

4.3.2 施肥管理 

4.3.2.1 化肥、有机肥和微生物肥配合使用，不宜使用硝态氮肥。 

4.3.2.2 农家肥应经 50 ℃以上发酵 5 d～7 d，充分腐熟后才能使用。禁止使用城市生活垃圾、污泥、

医院的粪便及垃圾和工业垃圾。 

4.3.2.3 土壤追肥使用的化学肥料应在采果前 30 d 停用，叶面追肥的化学肥料应在采果前 20 d 停用。 

4.3.2.4 幼树时，氮、磷、钾三要素均甚重要，3～4 年生结果龄树则氮与钾需要较多，氮肥宜在萌花

芽后至吊钟期间施；钾肥宜在红头期后施用；磷肥则宜在催花前之休眠期施用。莲雾施肥宜以有机肥与

化学肥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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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水分管理 

催花前在花芽形成后至果实发育期应适时全园灌水应适当干旱园地（利用浸水处理者除外），其他

时期均需要有足够水分。。砂质地在接近成熟采收期，宜利用塑料软管滴灌控制水分，。 

4.3.4 花果期管理 

宜留选最良好结果部位，疏花、蔬果原则如下 ： 

——摘除枝条顶端之花穗，尽量留大枝杆上带 1～2 对叶之花穗。 

——摘除向上之花穗，尽量留两侧之花穗。 

——摘除过大及过密之花穗，选留每花穗 6～8朵小花，过大花穗以摘除中间花，留两侧花为佳，

且各花穗间隔约 15 cm。 

——于幼果期套袋，宜选用质优之耐水纸袋。套袋前果面宜喷施杀菌和杀虫混合剂及叶面肥 1～2

次。 

4.3.5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应综合防治，预防为主，适时套袋。化学防治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量化学农药，禁用高毒、高

残留的农药。 

4.4 采收 

4.4.1.1 根据果实成熟度、用途和市场需要决定采收适期，采收成熟度不得低于 80 ％。 

4.4.1.2 采用一果两剪采收，采收搬运过程中避免机械损伤、曝晒。 

4.4.1.3 采收后，宜 2 d 内进行商品化处理。 

5 等级规格 

5.1 规格要求 

按莲雾的重量和可溶性固行物，分为 A、B、C、D 四种规格，各规格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1 莲雾理化指标分级                                             

重量 可溶性固形物 

125 克以上 100 克~124 克 75 克~99 克 60 克~74 克 

  11
。
Brix 以上 A B C        D 

 9~10.9
。
Brix B C D / 

8~8.9
。
Brix C D / / 

7~7.9
。
Brix D / / / 

5.2 等级要求 

产品分为 5星、4 星、3星和 2 星，具体要求应符合表 3 的规定。颜色定义见附录 A。 

表 2.不同级别莲雾外观要求 

等  级 要  求 

5 星级 

A 规格果实，外观一致，果色深紫红（ral3002、ral3003、ral3004），且分布均

匀，需符合；果面光滑；无疤痕、日灼、病斑、害虫和药迹等；无机械伤、无

裂果。 

4 星级 

A、B规格果实，外观一致，果色深红（ral3020），且分布均匀，果面光滑；无

疤痕、日灼、病斑、害虫和药迹等；无机械伤、无裂果；允许有机械伤，但不

明显。 

3 星级 A、B、C规格果实，外观基本一致，果色深红（ral3020），且分布均匀，果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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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无疤痕、日灼、病斑、害虫和药迹等；无机械伤、无裂果。允许有机械伤，

但不严重。 

2 星级 

A、B、C、D规格果实，外观基本一致，果色泛红（ral3018），且分布均匀或果

底微白，果面光滑；无疤痕、日灼、病斑、害虫和药迹等；无机械伤、无裂果。

允许有机械伤，但不严重。 

 

5.3 容许度 

等级容许度（按质量计）： 

a）5 星果允许有 5 %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应符合 4 星果的要求； 

b）4 星果允许有 8 %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应符合 3 星果的要求；  

c）3 星果允许有 10 %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应符合 2 星果的要求； 

d）2 星果允许有 10 %的产品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应符基本的要求。 

5.4 卫生指标 

产品应符合 GB 2762、GB  2763 及国家、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取样方法 

按 GB/T 8855 有关规定执行。 

6.2 感官检验 

将不少于 5 kg 的样品放于洁净的瓷盘中，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样品的形状、色泽、裂果等。机

械伤、疤痕及药迹用目测和尺子测量。对不符合相应等级要求的样品做各项记录。不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的样品的百分率按式（1）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100(%)
2

1
×=

m
mX   · · · · · · · · · · · · · · · · · · · ·（1） 

式中： 

  X —不符合相应等级要求的样品百分率； 

  m1 —不符合相应等级要求的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2 —检验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3 可溶性固形物 

按 GB/T 12295 规定执行。 

6.4 卫生指标 

按 GB 2762、GB 2763 及国家、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批次 

同一品种、同一成熟度、同一包装日期的莲雾为一个批次。 

7.2 抽样方法 

按 GB/T 8855 规定执行。 

7.3 检验分类 

7.3.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进行全面考核，即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进行

型式检验。 

a）每年采摘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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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申请对产品进行判定或进行年度抽查检验； 

c）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d）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e）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3.2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等级、标志和包装。检验合格后方

可交收。 

7.4 判定规则 

7.4.1 生产过程符合 4.1，产品符合 4.4.2.2 中的 5 星级，评选认定为名牌农产品。 

7.4.2 生产过程不符合 4.1，产品符合 4.4.2.2 中的 5 星级，对产品不予评选认定为名牌农产品。 

7.4.3 生产过程符合 4.1，产品符合 4.4.2.2 中的 4 星级、3 星级与 2星级，仅对产品不予评选认定为

名牌农产品，但可上市贩卖。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海南名牌农产品莲雾的销售和运输包装均应标注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并标明产品名称、品种、等

级规格、产地、包装日期、生产单位数量或净含量、执行标准代号等。 

8.2 包装 

8.2.1 单果用包装材料包装，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害，质地细致柔软。 

8.2.2 果品装箱应排列整齐，果箱内衬垫果材料，垫果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害。果用纸箱应符合 GB/T 

6543 规定。 

8.3 运输 

8.3.1 运输要求快捷、通风，严禁日晒雨淋，防受潮、虫蛀、鼠咬。装卸时应轻拿轻放。 

8.3.2 运输工具的装运舱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毒。 

8.4 贮存 

按 GB/T 15034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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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RAL工业国际标准色卡对照表色卡对照表 

A.1  RAL工业国际标准色卡对照表色卡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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